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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两侧百米内
禁止升放风筝、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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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轨道交通与铁路、航空
等公共交通之间的换乘衔接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陆多祥介
绍，该《条例》通过系统性规划和创新性建设，
推动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为城市
空间拓展和品质提升提供战略支撑。

加强轨道线网规划刚性，明确线网规划
应当确定轨道交通线路走向、主要换乘节点、
资源共享和用地控制要求，统筹轨道交通与
铁路、航空、公路、水路等公共交通之间，以及
轨道交通不同线路之间的换乘衔接，充分发
挥规划统筹引领作用。

突出规划地域特色，明确轨道交通应当
与地域风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塑造城市特
色风貌；规定有条件的轨道交通出入口及附
属设施应当与城市道路、周边建筑、公交站点
等一体规划设计，提升城市空间整合度。

加强智能绿色轨道建设，鼓励采用技术
成熟、经济适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
新设备，稳妥有序扩展创新应用场景，推动轨
道交通向低碳化、智慧化转型。

支持轨道综合开发建设，突出“站城”融
合导向，规定综合开发应当统筹地上、地下空
间资源，与轨道交通建设同步规划、立体开
发；明确土地供应可结合规划条件、建设指

标、设计方案及轨
道交通技术能力科
学设置出让条件，
实现土地资源高效
利用与项目资金平

衡。

禁止在轨道交通地面或高架
线路两侧百米内升放风筝、无人机

陆多祥介绍，《条例》还通过细化安全责
任、规范服务标准、强化应急能力，着力打造
安全可靠、便捷舒适的轨道交通运营环境，保
障市民出行权益。

细化补充运营单位服务保障职责，要求
建立健全行车、客运、应急等管理制度和协调
机制，明确大修与更新改造要求，从制度层面
夯实安全运营基础；细化重点岗位人员从业
条件，强调加强心理疏导，提升从业人员职业
素养。

修改完善危害运营安全的禁止性行为，
新增在出入口、通风亭等周边躺卧留宿、堆放
物品，在地面或高架线路两侧百米内升放风
筝、无人机，以及违规携带电动车进站等禁止
性行为，织密安全风险防控网。

强化运营服务规范，规定运营单位须劝
阻不文明乘车行为，禁止使用伪造、变造或冒
用他人优惠乘车凭证；明确广告及商业设施设
置的三个“不得”，保障运营秩序与乘客安全。

建立运营服务质量评价和投诉机制，要
求定期开展服务质量考评，公开投诉渠道，
构建社会监督与企业整改联动体系。

加强轨道交通运营应急管理，建立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明确各方职
责分工，提升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响
应能力。

据第1眼TV-华龙网

电动自行车充换电有哪些禁止行为？充换
电设施整改不合格是否可断电？充换电如何收
费？重庆的电动自行车充换电安全管理将有法
可依。

日前，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和表决通过的《重庆市电动自行车充换
电设施安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于
5月1日起正式施行。3月26日，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就该规定进行了解读。

这些场所不能充换电

据统计，重庆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过200
万辆，但配套建设的充换电设施存在选址不合
理、建设及管理不规范等安全隐患。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针对当前一些电动
自行车的充换电乱象，规定中明确了电动自行
车使用人的禁止性规定。

具体情形上来说，不得有这些情形：在建筑
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以
及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室内场所充换电；使
用改装、破损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蓄电池充换
电；破坏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影响其安全运
行；在电动自行车充换电场所放置易燃易爆等
危险物品；其他影响充换电安全的行为。

同时，针对市民关心的充换电收费问题，该
规定中明确：“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充换电费
用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实行价费分离、明码标
价。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主体不得
收取未经公示的费用。”

整改不合格可终止供电

在设置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上，该规定中
明确了5种情形：不得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和登
高操作场地、防火间距，影响消防设施的正常使
用；与化粪池以及污水、自来水、燃气、电力等设施
的管道、井盖保持有效的安全距离；不得设置在建
筑物的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
及其他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室内场所；线路敷
设应当符合技术标准和安全管理规定，并设置专
用配电箱；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安全要求。

该规定正式施行后，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
施不符合上述有关标准、技术规范和安全
要求的，经整改仍不合格的，供电企业可以
依法终止供电。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郭发祥

案例一

2024年1月26日，王某醉酒后驾驶渝
A1××××小型轿车载唐某、李某、王某
某，从永川往璧山方向行驶，行至重庆市永
川区省道105大安办事处小拱桥路段，与
李某驾驶停放在道路上的重型半挂牵引车
尾部碰撞，造成唐某当场死亡，李某、王某
受伤，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此案经
永川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
年八个月，缓刑两年。

案例二

2024年4月25日，在重庆市大渡口区
钢花路朵力名都小区路段，朱某强驾驶小

型轿车与人行横道前方因交通事故受伤倒
地的行人发生碰撞并碾压，造成行人当场
死亡以及小型轿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
发生后，朱某强找人顶包后潜逃隐匿，后被
公安机关查获。此案经大渡口区人民法院
审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
规定，判处朱某强有期徒刑三年。

案例三

2024年5月16日，周某情驾驶小型普通
客车行驶至巴蜀大道向阳路路口处时，与横
过公路的行人发生碰撞并碾压，造成车辆损
坏及行人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周某情驾车
逃逸，后被公安机关查获。此案经潼南区人
民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相关规定，判处周某情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

醉驾致人死亡、肇事后找人顶包潜逃隐匿……

忘了开车不喝酒 2月全市有13人被终生禁驾

此次曝光的被终生禁驾的人员共
13人，其中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
成犯罪的有6人、因饮酒后或者醉酒驾
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的有7人。其中最大年龄67岁，最小年
龄27岁。

公安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被终生禁驾的驾驶人，均系饮酒后或
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
成犯罪的，上述人员已被法院依法判决，

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切
记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不要因侥幸
心理而触犯法律。驾车时发生交通事
故，要立即停车，保护现场，若事故发生
在高速公路上，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
即报警”，避免引发二次事故；造成人员
伤亡的，还应当立即抢救伤者并迅速报
警，协助警方调查处理。

为持续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法治意识，有效预
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营造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局向社会曝光2025年2月全市终生禁驾人员名单。

被禁驾13人都和酒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一条第五款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
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
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零一条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
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据重庆交巡警

哪些原因会被终生禁驾？

3月26日，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新修订的《重庆市轨道交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
主要涉及轨道规划、综合开发、运营安全管理、安全保护区、法律
责任等方面内容，将于2025年7月1日起实施。

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楼梯间……

电动自行车充换电
重庆出规定划“禁区”！


